
 

條款及細則 

1. 優惠不適於 2020 年 1 月 1 日、12 月 15 日至 31 日、特別節日及前夕。 

2. 優惠不適用於套餐、私人宴會及婚宴。 

3. 優惠不適用於購買香煙、雪茄、樽裝飲品/酒或門券/禮券/贈券。 

4. 優惠不適用於茶芥及加一服務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刊發 

Issued by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


